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武汉建筑业协会文件 
武建协〔2017〕60 号 

 

 

关于设立五个法律服务工作室及陈勇等同志任职的决定 

 

各会员单位、相关法律服务机构： 

根据《武汉建筑业协会签约法律服务机构管理办法（试行）》（以下简

称“办法”）的精神，协会经过严格招标程序，于 12 月 4日（国家宪法日）

与中标的五家法律服务机构签订了合作协议，五家法律服务机构已按办法

要求向协会提交了服务质量担保，他们是上海建纬（武汉）律师事务所、

北京大成（武汉）律师事务所、北京市京师（武汉）律师事务所、湖北百

思得律师事务所、湖北诺善风险管理有限公司等法律服务机构。 

按照办法的规定，协会决定： 

设立武汉建筑业协会百思得法律服务工作室，聘湖北百思得律师事务

所主任陈勇律师为主任； 

设立武汉建筑业协会京师法律服务工作室，聘北京市京师（武汉）律

师事务所书记、高级合伙人张从治律师为主任； 

设立武汉建筑业协会大成法律服务工作室，聘北京大成（武汉）律师

事务所高级合伙人、监委会主任罗长德律师为主任；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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设立武汉建筑业协会建纬法律服务工作室，聘上海建纬（武汉）律师

事务所高级合伙人邓南平律师为主任； 

设立武汉建筑业协会诺善法律服务工作室，聘湖北诺善风险管理有限

公司总经理王振宇为主任。 

 

附件：五家法律服务工作室地址、联系人及联系方式 

 

 

 

武汉建筑业协会 

2017 年 12 月 11 日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武汉建筑业协会综合管理部                 2017 年 12月 11日印发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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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 

五家法律服务工作室地址、联系人及联系方式 
 

工作室名称 
法律服务

机构名称 

工作室主任

及联系电话 
工作室地址 

联系人及 

联系方式 
邮  箱 

武汉建筑业协

会百思得法律

服务工作室 

湖北百思

得律师事

务所 

陈勇 

13349956688 

武汉市武昌区

中北路 124 号

德成中心 10

楼 

刘冰 律师 

18971577155 

395370583@qq.com 

武汉建筑业协

会京师法律服

务工作室 

北京市京

师（武汉）

律师事务

所 

张从治 

13907105406 

武汉市武昌区

徐东路 50 号

山河企业大厦

40 层 

①李文律师 

15827398336 

②黎亚琼律

师 

15527499043 

①

119074844@qq.com 

②

1216046637@qq.com 

武汉建筑业协

会大成法律服

务工作室 

北京大成

（武汉）

律师事务

所 

罗长德 

13397151233 

武汉市江岸区

建设大道 738

号浙商大厦10

楼 

黄仁春 律师 

13871166626 

 

renchun.huang@den

tons.cn 

武汉建筑业协

会建纬法律服

务工作室 

上海建纬

（武汉）

律师事务

所 

邓南平 

13971648817 

武汉市武昌区

徐东大街 128

号联发国际大

厦 13 楼 

邓南平 律师 

13971648817 

 

546079622@qq.com 

武汉建筑业协

会诺善法律服

务工作室 

湖北诺善

风险管理

有限公司 

王振宇 

18802720225 

武汉市洪山区

雄楚大道御景

名门 1 号楼

702 室 

周欣 

18995601298 

562300612@qq.com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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